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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1. 交费方式：10年交、20 年交、30年交、交至 59周岁、交至 64周岁、交至 69周岁。 

2. 投保年龄：18至60周岁。 

3. 保险期间：20年、30年、保至 60 周岁、保至 65 周岁、保至 70 周岁。 

4. 保险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

保险费）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向身故

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全残，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包括其附加合同的

保险费）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全残，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全

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家庭守护身故或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及其配偶遭受同一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

内两人均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除按本合同2.4.1条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按本合同2.4.2条约定给付全残保险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

保险金额给付家庭守护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猝死关爱保险金 

本项责任为可选责任，若您未选择，则我们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且在年满6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前猝死，我们除按本合

同2.4.1条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猝死时本合同的猝死关爱基本保险

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猝死关爱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由于下列疾病或因下列任一情形所导致的猝死，不在本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 

（1）被保险人患精神病，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性传播疾病； 

（2）任何获取移植器官或者捐献器官的行为； 

（3）化学污染。 

意外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本项责任为可选责任，若您未选择，则我们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1）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飞机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

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除按本合同2.4.1

条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本合同2.4.2条约定给付全残保险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身

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意外基本保险金额的4倍给付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

终止。 

 

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飞机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飞机舱门时起至被保险人离开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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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时止。 

 

（2）水陆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水陆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

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除按本合同2.4.1条约定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本合同2.4.2条约定给付全残保险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

残时本合同的意外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水陆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

合同终止。 

 

（3）法定节假日驾乘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法定节假日合法驾驶或乘坐不以商业营运为目的的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遭

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

全残，我们除按本合同2.4.1条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本合同2.4.2条约定给付全残保险

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意外基本保险金额的50%给付法定节假日

驾乘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驾驶或乘坐不以商业营运为目的的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车厢时起至

被保险人离开车厢时止。以上所述交通工具不包括货车和客货两用车。 

 

本合同中的“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水陆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和“法定节假日驾乘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三者不可兼得，即若我们给付其中一项保

险金，则另外两项保险金将不再给付。 

驾乘机动车自燃

意外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本项责任为可选责任，若您未选择，则我们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合法驾驶或乘坐不以商业营运为目的的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遭受机动车自燃

导致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

或全残，我们除按本合同2.4.1条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按本合同2.4.2条约定给付全残保

险金外，还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驾乘机动车自燃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驾

乘机动车自燃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驾驶或乘坐不以商业营运为目的的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车厢时起至

被保险人离开车厢时止。以上所述交通工具不包括货车和客货两用车。 

 

下列情况不在保障范围内： 

（1）外界火源、车内易燃物质，及不明原因产生的火灾； 

（2）因人工直接供油、高温烘烤等违反车辆安全操作规则造成的火灾； 

（3）车辆改装或加装的设备引起的火灾； 

（4）未按政府规定进行年度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车辆； 

（5）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违法行为造成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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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各项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

还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其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

现金价值。 

6. 等待期： 

本合同的等待期是指自本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起90天内（含第90天）的期间。但因意外伤害事故引

起的保险事故无等待期。 

 



 

5 

 

二、 利益演示 

案例一：被保险人李某，男性，30 周岁，投保中意守护挚爱 3.0 定期寿险（互联网专属），交至 59 周岁，保至 70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0 元，仅

投保必选责任，对应年交保费 3,275 元。 

保单年度 已达年龄 各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全残保险金 
家庭守护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1 3,275 3,27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7  

2 32 3,275 6,5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47  

3 33 3,275 9,82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92  

4 34 3,275 13,1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203  

5 35 3,275 16,37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001  

6 36 3,275 19,6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5,886  

7 37 3,275 22,92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7,857  

8 38 3,275 26,2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9,912  

9 39 3,275 29,47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2,049  

10 40 3,275 32,7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4,265  

20 50 3,275 65,5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9,615  

30 60 3,275 98,2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55,409  

40 70 - 98,2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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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被保险人李某，男性，30 周岁，投保中意守护挚爱 3.0 定期寿险（互联网专属），交至 59 周岁，保至 70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0 元，选

择投保可选责任猝死关爱保险金和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猝死关爱基本保险金额 300,000 元，意外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0 元。对应年交保费 3,485 元。 

保单 

年度 

已达 

年龄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全残保险金 

家庭守护身

故或全残保

险金 

猝死关爱保

险金 

航空意外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水陆公共交通

工具意外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法定节假日驾

乘车意外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1 3,485 3,48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109  

2 32 3,485 6,97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251  

3 33 3,485 10,45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502  

4 34 3,485 13,94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2,287  

5 35 3,485 17,42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4,162  

6 36 3,485 20,91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6,126  

7 37 3,485 24,39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8,180  

8 38 3,485 27,88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10,321  

9 39 3,485 31,36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12,546  

10 40 3,485 34,8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14,853  

20 50 3,485 69,7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41,261  

30 60 3,485 104,5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 4,000,000 1,000,000 500,000  57,329  

40 70 - 104,55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4,000,000 1,000,000 500,000 - 

 

注：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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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犹豫期及退保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次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投保人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投

保人认为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投保人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

过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投保人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投保人需要填写解除合同

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申请书时，

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

料：（1）保险合同；（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同终

止。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

合同的现金价值。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